淄博电子工程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建立规范、有序的学校食堂卫生安全管理机制，预防食品中毒等突发事故的发生，确保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和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良好状况，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生活秩序。特制定以下管理制度。
食堂食品采购制度
一、所有食材必须从沂源县教育和体育局统一招标的中标供应商中，经学校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统一招标采购产生，由中标供应商分类轮流供应。
二、所采购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和规定。
三、禁止采购下列食品：
1.有毒、有害、腐烂变质、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2.无检验合格证明的肉类食品。
3.超过保质期限及其它不符合食品标签规定的定型包装食品。
4.无卫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供应的食品。
四、食品运输车辆专用，盛装容器清洁卫生，生熟分开，运输过程采取防蝇、防尘、防晒、防雨措施；装卸食品轻拿轻放，讲究卫生，食品不直接接触地面，不在人行道、路边堆放直接入口食品。
五、采购肉类食品等必须索要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采购蔬菜，要向菜农了解农药喷施情况；对所有食品进货建立记账制度，写明采购食品及其原料名称、时间、地点、数量、人员，并对采购食品及其原料记录生产者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和食用方法等。对所有食品留样和做好记录。
六、采购食品及其原料等索证必须做到如下要求：
1.采购大批量定型包装食品及其原料向供应商索取同批次食品卫生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购物发票和《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2.采购小批量定型包装食品及其原料，向供应商索取购物发票或购物凭证。
3.采购散装食品及其原料时进行色泽、气味、滋味和形态等感官性状检查，并索取购物发票或购物凭证。
4.索取的食品卫生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和购物发票、凭证与采购食品名称、商标、批号或生产日期相一致。
5.不采购无法提供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和购物发票、购物凭证等证明材料的食品及其原料。

食堂餐厅、环境卫生保洁制度
一、食堂工作人员明确职责，每天做好食堂内外环境保洁工作。
二、有专人负责餐厅、环境卫生的打扫，保持厨房、餐厅内外清洁卫生，排水沟畅通，洗手设备运转正常。
三、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他有害昆虫及其滋生的条件，厨房、餐厅、仓库等专用间视野内无苍蝇、老鼠。
四、餐厅地面、墙壁、门窗、灯具、桌椅等清洁整齐，室内无有害昆虫、老鼠。
五、加工用设施、设备和工具清洁，厨房地面无食物残渣，排烟排气设施无油垢沉积，墙壁、天花板清洁、无霉斑。
六、每餐餐具清理结束后，全体食堂工作人员对食堂工作区域（含餐厅的地面、台面、桌椅）进行打扫清理、冲洗干净，不留任何残渣，做到清洁卫生，防止蚊虫等滋生。
七、垃圾箱、废弃物容器密闭，外观整洁，标识明显，垃圾、废弃物及时清除。
八、废弃油脂、泔油脂水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九、节假日开学前，全体食堂工作人员提前一天，打扫清理食堂内外卫生，所有食堂餐具、用具按要求进行消毒。

食堂设施、设备与环境卫生制度
一、保持食堂内外环境整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他有害昆虫及其滋生条件。
二、食堂的布局合理，有独立的食品原料存放间、食品加工操作间、食品出售场所及用餐场所。
三、食堂加工操作间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设有独立的粗加工间、原料库、更衣室、操作间（8㎡以上）。
2.操作间有瓷砖或其他防水、防潮、可清洗材料制成的墙裙（1.5m以上）、排气扇、纱门纱窗、密闭的废物桶，下水道出口处有防鼠金属隔栅。
3.地面应由防水、防滑、无毒、易清洗的材料建造，具有一定坡度，易于清洗与排水。
4.配备有足够的照明、通风、排烟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防鼠、污水排放和符合卫生要求的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设备。
5.原料库有防鼠、防虫、防霉、防潮措施，原料离地离墙10cm存放，保持空气流通。
四、食堂应当使用耐磨损、易清洗、无毒材料制造或建成的餐饮具专用洗刷、消毒池等清洗设施设备。采用化学消毒的，必须具备两个以上的水池，并不得与蔬菜、肉类清洗的设施混用。要做到四分开：餐具清洗分开，原料荤素清洗池分开，切配用具生熟、荤素分开，贮存生熟、成品半成品分开，并有明显的文字标识。
五、餐饮具使用前必须洗净、消毒，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不得使用未经消毒的餐饮具。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使用的餐饮具。消毒后的餐饮具必须贮存在餐饮具专用保洁柜内备用。已消毒和未消毒的餐饮具应分开存放，并在餐饮具贮存柜上有明显标记。餐饮具保洁柜应当定期清洗、保持洁净。
六、餐饮具所使用的洗涤、消毒剂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要求。洗涤、消毒剂必须有固定的存放场所（橱柜），并有明显标记。
七、食堂用餐场所，应设置供用餐者洗手、洗餐具的自来水装置。
八、学校食堂必须取得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未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学校不得开办食堂；食堂从业人员要持有健康证及培训合格证方可上岗，积极配合、主动接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监督。

食堂餐具用具清洗消毒制度
一、要有餐具用具专用洗刷设备（水池），有充足、有效的餐具用具消毒设备（消毒柜、消毒池），有充足、完善的餐具用具保洁设施（碗柜、碗橱）。
二、餐具用具严格执行一洗、二冲、三消毒、四保洁制度。热力消毒按除渣→洗涤→清洗→消毒程序进行；化学消毒按除渣→洗涤→消毒→清洗程序进行，并有三联池（一洗、二消、三冲）。
三、煮沸、蒸汽消毒保持100℃作用10分钟，电烤消毒温度保持120℃作用20分钟，红外线消毒控制120℃作用15～20分钟。
四、已消毒和未消毒的餐具用具分开存放，并有明显标识。消毒过的餐具用具放在专用的保洁柜内或清洁橱内。做好防蝇、防尘。
五、餐具用具实行专人清洗消毒，做好记录，使用洗涤剂和消毒剂符合食品用洗涤剂、消毒剂的卫生标准和要求，专人负责保管。
六、餐具用具清洗消毒完毕，废弃物及时清理，做好洗消间的清洗卫生。

食堂从业人员个人卫生管理制度
一、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个人卫生，操作时应戴口罩、穿戴清洁的工作服、工作帽，头发不得外露，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佩戴饰物。
二、从业人员操作前应洗净手部，操作时应保持清洁。接触直接入口食品时，手部应进行消毒。
三、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时应清洗手部：1、处理食物前；2、处理生食物后；3、处理脏污的设备或饮食用具后；4、咳嗽、打喷嚏后；5、入厕后；6、触摸耳朵、鼻子、头发、口腔或身体其他部位后；7、从事任何可能会污染双手的活动（如处理货物、执行清洁任务）后。
四、非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时应洗手：
1.开始工作前；2、入厕后；3、处理脏污的设备或饮食用具后；4、咳嗽、打喷嚏后；5、从事任何（其他）可能会污染双手的活动后。
五、操作人员进入操作间时，应再次更换专用工作衣帽并佩戴口罩，操作前严格进行手部清洗消毒，操作中应适时消毒双手。
不得穿戴操作间工作衣帽从事与操作间内操作无关的工作。
六、个人衣物及私人物品不得带入食品处理区。
七、不得在食品处理区内吸烟、饮食或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食品的行为。
八、进入食品处理区的非加工操作人员，应符合现场操作人员卫生要求。

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制度
一、员工上岗前进行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培训，经考试或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二、每年组织员工两次以上卫生知识培训，学习《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知识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员工素质。
三、建立员工培训档案资料，包括培训时间、地点、内容、对象、授课人员和考试或考核资料等。
四、员工熟悉岗位卫生制度，经常抽查员工的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并作为考核、续聘员工的条件之一。

食堂食品切配管理制度
一、切配前必须认真检查食品原料质量，不切配腐败变质、不新鲜或有毒有害原料。
二、切配用刀、砧板、案板、盆、盘等用具、容器用后洗刷干净，做到刀不生锈，砧板不发霉，加工台面、抹布干净。
三、切配过程，生熟食品分开，生熟用具、容器分开，严防交叉污染。
四、切配水产品的刀、砧板，刮洗干净后再切配其他食品。
五、工作结束后，地面、台面冲洗干净，及时清除废弃物，保证切配场所清洁卫生。

食堂食品烹调加工管理制度
一、烹调前必须认真检查食品质量，腐败变质、有毒有害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原料不下锅、不蒸煮、不烘烤。
二、烹调食品烧熟煮透，中心温度不低于70℃，烹调后食品至食用不超过2小时。熟制品应与食品原料或半成品分开存放，半成品应与食品原料分开存放。
三、调料符合卫生要求，盛装调料的容器清洁卫生，使用后加盖密闭。食品不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四、碗、盘、盆、抹布等用具、容器生熟分开，烹调后的熟制品使用消毒过的餐具、容器盛装。不用抹布擦拭餐具。
五、煎炸食用油高温使用后，发现颜色变深或有异味的油脂废弃不用。
六、工作结束后，工具、用具、灶上、灶下、地面、台面洗刷清扫干净，做好烹调加工场所的清洁卫生。

食堂食品留样制度
一、食堂对食品进行留样，以便于必要时检验。
二、留样的采集和保管必须有专人负责，配备经消毒的专用取样工具和样品存放的专用冷藏箱。食品留样冰箱为专用设备，严禁存放与留样食品无关的物品。
三、留样的食品样品应采集在操作过程中或加工终止时的样品，不得特殊制作。
四、原则上留样食品应包括所有加工制作的食品成品，其他情况可根据需要由监管部门或餐饮服务提供者自行决定留样品种。
五、留样食品应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专用容器内，防止样品之间污染；在冷藏条件下存放 48 小时以上，每个品种留样量应满足检验需要，不少于200g。
六、留样食品取样不得被污染，贴好食品标签，待留样食品冷却后，放入专用冷藏箱内，并做好留样记录，包括留样日期、时间、品名、餐次、留样人。
七、一旦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应及时提供留样样品，配合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不得影响或干扰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食品卫生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一、成立校长负责制的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岗位职责。
二、加强对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
三、严格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责任制度，各级管理人员严把责任关。
四、追究食品卫生安全责任，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严查处、有错必纠、治病救人原则。
五、对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中因故意、重大过失、失职、渎职行为的相关人员，视情节、性质、后果，给予相应的处理或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一、成立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流程
（一）立即救治
在第一时间拨打120，组织人员立即将中毒者送医院抢救。
（二）及时报告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有关人员立即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报告；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施和现场。自事故发生之时起2小时内向沂源县教育和体育局（联系电话：3241141）、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电话3242170）和沂源县疾病控制中心（联系电话：3241200）报告，报告内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主要临床表现，可能引起中毒的食物等。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采取控制措施。
（三）保护现场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要保护好现场和可疑食物，病人吃剩的食物不要急于倒掉，食品用工具容器、餐具等不要急于冲洗，病人的排泄物（呕吐物、大便）要保留，提供留样食物。
（四）配合调查
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要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如实反映食品安全事故情况。将病人所吃的食物，进餐总人数，同时进餐而未发病者所吃的食物，病人中毒的主要特点，可疑食物的来源、质量、存放条件、加工烹调的方法和加热的温度、时间等情况如实向有关部门反映。
（五）应对措施
若一旦发生校内食品安全事故，为确保学生正常就餐，学校第一时间汇报主管部门协调临近学校食堂或具有资质供应商向学生供餐。
三、事故责任追究
对事故延报、谎报、瞒报、漏报或处置不当的，要追究当事人责任；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要组织力量做好中毒人员的安抚工作，任何个人不得散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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